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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7 年專科護理師培訓計劃簡章 

壹、 訓練目的： 

1. 培育專科護理人才以提昇護理照護品質。 

2. 為增進護理師專科進階護理知識與技能。 

3. 培訓專科護理師臨床評估能力與急症過程處置。 

4. 建立專科護理師專業的素養與倫理概念。 

5. 建立專科護理師的良好醫護病關係，以促進整個醫療體系之合作。 

貳、 主辦單位：醫療部、護理部、醫教部。 

協辦單位：人資室、總務室。 

審查單位：課程經本院「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暨執業規範專責委員會」審查通過。 

參、 課程設計：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公告專科護理師訓練規範之標準課程。含學科課程及臨床訓練，說明

如下： 

一、學科課程共 184 小時： 

（一）基礎核心課程 (56 小時)：內、外科共同課程。 

（二）進階課程Ⅰ(64 小時)：內科、兒科、婦產科、外科分科上課。 

（三）進階課程Ⅱ(64 小時)：內科、兒科、婦產科、外科分科上課。 

二、臨床訓練 504 小時 

（一）基礎核心實習 (168 小時)：為內科、內科兒科組和外科、外科婦產科組共同

實習課程。 

（二）進階實習Ⅰ (192 小時)：內科至內科病房實習、內科兒科組至兒科病房實習，

外科組至外科病房實習、外科婦產科組至婦產科病房實習。 

（三）進階實習Ⅱ(內科、內科兒科組或外科、外科婦產科組) (144 小時)：內科、內

科兒科組、外科組至專科之加護病房實習，外科婦產科組至婦產科病房實習。 

肆、 訓練資格： 

領有中華民國專業人員護理師執照者且為大學護理科系畢業應具備內（外）科執業登記

臨床實務年資三年以上；護理研究所畢業者，應具備內（外）科執業登記臨床實務護理

師年資二年以上（非醫院年資不列入計算）。院內各單位視單位人力，另需檢附單位同

意訓練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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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訓練時間： 

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4 月 30 日，共計 9 個月，補充訓練 108 年 5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結訓後之 18 個月內)。 

一、學科課程： 

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每週一至週五 18：00 至 22:00，共計 184 小

時，近期公告課程。 

二、臨床實務訓練： 

        107 年 11 月 1 日至 108 年 4 月 30 日，每週三天 8：00 至 16:00，共計 504 小時。 

陸、 訓練評值 

一、學後測驗：筆試成績未達 60 分為不及格，得以補考一次，補考及格，成績一律以

60 分列計，測驗未通過者退訓不得要求退費。 

二、課程評值及實務訓練評值不得低於 70 分。 

三、須全程出席方能領取訓練證明。 

柒、 訓練規定: 

一、學科課程規範： 

（一）學員須在規定期限內繳交作業及評值，逾期恕不受理並將不發證書。 

（二）將嚴格執行簽到及簽退，請每位學員準時上課，學員需親自簽到，不可遲到

或早退，超過 15 分鐘以上者，一律按請假規則辦理。 

（三）請假須經專科護理師督導同意並告知班代，否則該課程以缺課論之。 

（四）本訓練課程不提供停車優惠及餐點。 

（五）由學員推派班代、副班代各一名，協助簽到及上課連絡、協調等事宜。 

二、臨床實務訓練規範： 

（一）學員需在各專科主治醫師訓練指導下從事業務。 

（二）學員除照護病患外應能培養護理專業倫理及法律概念。 

（三）學員應遵守實習專科各項規定，實習期間應參加科內或機構內舉辦之學術活

動（如病例討論會、讀書會、專題演講等）。 

（四）學員應在實務指導老師監督下，對所照顧之病患詳細觀察紀錄並提供合宜照

護。 

（五）學員在實務訓練期間如有言行異常，干擾病人安全或違反受訓醫院規定情形，

醫院得隨時停止其訓練。 

（六）訓練過程中途無法完成實習者，不予退費。 

三、院內學員公假訓練規範： 

（一）院內培訓之同仁訓練課程及臨床實務訓練均採公假自費方式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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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內受訓學員，須簽立「返院服務保證書」，於本院留任服務至少 4 年，並配

合院方之調任。 

（三）院內受訓學員，若未能通過或完成評值項目（訓練不合格、退訓）及未依規

定期限任滿工作，提前離職者，需償還所有公假薪資、及勞健保、勞工退休

金之院方負擔相關費用及公費補助（10,000 元）。 

（四）院內受訓學員完訓後，必須於規定期限內每年參加「專科護理師甄審」，直到

考取證照為止，如無故未參加甄審者，列為年終考績之重要參考依據。考取

執照者，則優先依職缺分發。 

四、請假及管制： 

受訓學員除喪、病假外不得請假，請假超過受訓期間 1/10 或無故曠課者將取消受

訓資格，並需依規定賠償。  

捌、 報名方式 

一、請符合資格者，欲報名 

請於 107 年 06 月 29 日(五)中午 12:00 截止。 

各梯次報名者請填妥報名表，並連同證明文件 E-mail 至 Education@csh.org.tw。逾

期恕不受理。 

1. 大學以上護理科系畢業證書影本。 

2. 護理師證書正反面影本。 

3. 工作年資證明文件。 

4. 院內同仁為達公平性，受訓需經由單位全體同仁會議討論通過，檢附會議表決同

意紀錄，若沒有會議討論則附上單位同仁的簽名單即可。 

5. 院內受訓學員需於確定開訓後，先至人資室完成簽立「返院服務保證書」，影本

一份繳至護理部以確認完成簽約事宜。 

6. 報名截止後會再通知繳交費用。 

二、費用：院外學員＄50,000 元(含課室及臨床實習)，院內學員＄40,000 元（院方公費

補助 10,000 元）。確認報名成功後，另行通知繳費。因特殊事故無法參加者，最晚

請於開課前七天告知，並檢附身份證及存摺影本（扣除銀行手續費）辦理退費，在

開課前七天內才通知無法參加者，恕不退費。 

三、報名人數內科(含內科、兒科)及外科(含外科、婦產科)之各組至少 5 人，該組方開

訓。 

四、有問題者請洽護理部分機：34951 教學組 


